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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头市城区排水防涝项目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之

法律意见书

冀法威律意见（2025）第 号

致：泊头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

意见》(国发〔2014〕43 号）、《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

库〔2020〕43 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

见》(财预〔2015〕225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

72 号）、《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

通知》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律师事

务所作为泊头市城区排水防涝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法律服务机构，

按照勤勉尽责精神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

实，并基于对法律的理解和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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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

一、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左栏中的术语或简

称对应右栏中的含义或全称：

本项目实施主体 指 泊头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律师事务所/本所 指 河北法威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河北联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本期专项债券/本项目 指 泊头市城区排水防涝项目

实施方案 指 《泊头市城区排水防涝项目实施方案》

专项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指

河北联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泊头市

城区排水防涝项目专项债券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

评估咨询报告》

法律意见书、本法律意见

书
指

《泊头市城区排水防涝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之法律

意见书》

可研报告批复 指
泊头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泊头市城区排水防涝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泊发改审批〔2024〕74 号）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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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声明的事项

为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意见

书；

2.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

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已严格履行法定职

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准备工作的材料进行了相

关的审查，本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意见书作为本次准备工作的法律文件，随同

其他材料一同报送，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为出具本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及本所与委托方的要求，对与出具本意见书有关的文

件资料进行了核查、验证；

5.在制作本法律意见书时，本所律师谨慎假定：泊头市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执法局提供必需的、真实的、完整的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

其他材料；其提供的所有材料的复印件、扫描件与原件是保持一致的；

其提供的所有材料的全部签名、印鉴和公章均是真实的；其提供的材

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全面的，未有实质性的隐瞒和误导。本所律

师没有得到任何的明示或暗示表明以上假定是不成立的。

6.对于出具本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

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及该中心或其他有关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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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7.本所律师并不具有对《实施方案》《专项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及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意见及结论进行审

核的适格资质，在本意见书中对上述材料的引述，并不表明本所律师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评价或保

证，本意见书中涉及财务、会计等专业知识的部分，存在可能的错误

描述、偏差或遗漏，请以财务专业的人士的结论为准，特此予以说明；

8.本意见书仅作为发行人本期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之目

的使用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相关主管部门，未经本所书面同

意，该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以上所述，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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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项目情况

（一）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泊头市城区排水防涝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项目”）

2.参与主体

项目主管部门：泊头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项目实施机构：泊头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3.列入规划情况

项目已完成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并取得泊头市

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泊头市城区排水防涝项目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泊

发改审批〔2024〕70 号）、泊头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泊头市城区

排水防涝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泊发改审批〔2024〕74 号）；

本项目已通过发改委监督审批平台立项，项目基本信息

【2411-130981-04-01-550959】。

4.项目建设情况

（1）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涉及主城区主要街路排水防涝、双狮赵排水及城区东部河

道清淤工程、红旗南街排水改造、城区泵站提升改造、城区雨水管网

疏改、中水回用工程六个部分。

（一）主城区主要街路排水防涝工程

1、明珠大街（裕华路—人民路）道路全长 980 米，双侧改造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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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1000 雨水管道 310 米，改造直径 1350 雨水管道 208 米，改造直径

1500雨水管道405米，改造直径1800雨水管道426米，改造直径2000

雨水管道 611 米，改造直径 800 排水管道 1960 米，雨水排水管道均

采用钢筋混凝土二级承插管；改建后雨水管道向北与明珠北街雨水管

道相连，雨水由南向北排入北环水系。排水由南向北接入新建污水提

升泵站，通过泵站管道流入新建箱涵，最终流入污水处理厂。

排水箱涵改造及新建排水管道工程，改建北环路至污水处理厂段

箱涵，改建为钢筋混凝土 3*4 米箱涵，箱涵长 830 米。并在北环水系

南侧新建一座时处理规模 2000m³一体化污水泵站，泵站通过直径 800

的 HDPE 有压排水管道 300 米，由南向北排入污水处理厂。

2、长安路（平安大街—永安大街）道路全长 1060 米，双侧改建

造直径 1200 雨水管道 2120 米，改造直径 1000 排水管道 2120 米，雨

水排水管道均采用钢筋混凝土二级承插管；改建后雨水管道中部与明

珠大街相连，雨水由东西两侧向中间排至明珠大街雨水管，经明珠大

街雨水管向北排放至北环水系。改建后污水管道中部与明珠大街相连，

西部与长安西路排水管道相连，最终排水由明珠大街向北排至运西污

水处理厂。

3、胜利路（新华街路口—第二中学）道路全长 1250 米，单侧新

建直径 1200 雨水管道 625 米，新建直径 1500 雨水管道 625 米，新建

雨水管道采用钢筋混凝土二级承插管；改建后向南接入西南片区管网，

最终排入一号干渠。

（二）双狮赵排水及城区东部河道清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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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狮赵道路全长 536 米，双侧新建直径 1200 的雨水管 1072

米，双侧新建直径 1000 的排水管 1100 米，雨水排水管道均采用钢筋

混凝土二级承插管；新建雨水管道由北向南，由西向东，流向青年干

渠。新建排水管道接入三号路排水管网，排水流向由北向南，由两侧

向中间排入三号路，最终流入污水处理厂。

2、城区东部河道清淤工程。为解决东部城区下游排水不畅问题，

对青年干渠及二支渠进行清淤、修坡、疏浚，由青年干渠至清水洼，

全长约 2630 米，清除沿线阻水的 8 处障碍物，新建混凝土梁板桥 8

座。同时将迎宾路桥两侧直径 1500 钢筋混凝土二级承插管雨水管道

共 700 米向北延伸，2 米*2 米钢筋混凝土箱涵向北延伸 350 米，保证

河道水质。

（三）红旗南街排水改造工程

天泊路口至胜利桥方向新建直径 1500 钢筋混凝土二级承插管雨

水管道 360 米，天泊路口至肖圈干渠新建 2 米*2 米钢筋混凝土箱涵

347 米，4 米*2 米钢筋混凝土箱涵 2153 米。由胜利桥向西向东排入

天泊路口，在天泊路口由北向南排入肖圈干渠，并在肖圈干渠旁新建

一座 2000m³钢筋混凝土雨水蓄水池，结合红旗南街排水改造，对红

旗南街（天泊路口至车站南街）高压及通信架空线进行入地改造，改

造长度 890 米。

（四）城区泵站提升改造

在铁路以东迎宾园新建蓄水池一座，并对市区一孔八桥铁路桥、

解放路立交桥涵洞进行提标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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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华路铁路桥泵站两侧护坡维修并在铁路以东迎宾园新建2000m

³钢筋混凝土雨水蓄水池一座，采用顶管方式将雨水引至 105 国道旁

边沟，顶管采用钢筋混凝土企口管，管道长 200 米。

一孔八桥铁路桥泵站，建设钢筋混凝土蓄水池 2000m³1 座，安装

两台 1000m³/h 水泵，排入 G105 国道雨水管网。

解放路铁路桥泵站，新建管径 0.8 米 HDPE 有压管道 400 米至 105

国道，建设钢筋混凝土蓄水池 2000m³一座，安装三台 1000m³/h 水泵。

同时购置应急排量设备 2台，排水能力约 1500m³每小时。

（五）城区雨水管网疏改工程

城区主要街路雨水管道长度 94.181 公里，对雨水管道进行疏通

改造，全面清淤检查雨水管道，消除雨污水混接、错接、渗漏等现象，

修复破裂、变形、错口、渗漏、脱节等结构性缺陷及沉积、障碍物等

功能性缺陷，提升雨水收水、输水能力。

（六）中水回用工程

一是新建运东污水处理厂至裕华路双狮赵桥，新建直径 300 的

HDPE 中水管道 2300 米至裕华路双狮赵桥，新建中水管道由北向南，

流向双狮赵桥旁边沟。利用运东污水处理厂中水补充、改善 105 国道

边沟水体；二是向西延伸现状迎宾路直径 200 的 HDPE 中水管道，由

龙达纸业至迎宾路桥，全长约 370 米。新建中水管道由东向西，排至

迎宾路桥旁边沟水体。

（2）项目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期限拟定为 33个月，2024 年 11 月至 2025 年 3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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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项审批、规划设计、施工图设计、工程招标等前期工作；2025

年 4月至 2027 年 6 月项目施工。

（3）项目建设地点

项目位于泊头市辖区内。

（4）项目已完成前期工作情况

项目已完成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并取得泊头市

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泊头市城区排水防涝项目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泊

发改审批〔2024〕70 号）、泊头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泊头市城区

排水防涝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泊发改审批〔2024〕74 号）。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已取得有关部门的审批手续，项

目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目前项目正

在前期筹备中。

5.所在区域背景情况

泊头市地处东经 116°33′，北纬 38°03′，位于河北省平原东

部，行政属沧州市管辖。北与沧县接壤，东与南皮相连，西与献县、

武强毗邻，南与东光、阜城交界。距北京市 250 公里，距塘沽港 180

公里，距兴建中的黄骅港 80公里。京沪铁路、104 国道、106 国道、

京福高速公路纵贯全境。全市总面积 1007.7 平方公里，市城区面积

33.8 平方公里。

泊头市初兴于隋唐，建镇于金代，历史上就是商贾云集的贸易重

镇，堪称古运河畔的一颗明珠。泊头市全市面积 1006 平方公里，人

口 55.6 万人。辖区内有 12个乡镇，657 个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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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头以京杭运河而兴起，是当时的重要中转码头。在现代交通网

络中也具有重要地位，铁路、公路、高速公路都在泊头设有车站和出

入口，为泊头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对外交通条件。

泊头市以“铸造名城”蜚声海内外，铸造业已经有 1300 多年的

历史。泊头形成了以铸造、汽车模具、环保设备、工业泵阀为主体的

特色主导产业。全市拥有企业 900 多家，产值 120 亿元，产品远销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泊头铸造年生产能力达到 200 多万吨，实型铸

造产量占全国的 50%以上，有工业和工艺两大类，数十个系列。铸件

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量的 12.4%，占非工业类铸件出口总量的 37.5%，

生铁冶炼技艺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汽车模具产值占

全国同行业的 16%，是全国汽车模具生产企业最密集的地区，是中国

汽车零部件产业 30 强园区之一，有 2 家企业被命名为中国汽车零部

件百强企业，拥有全国最大的汽车模具制造民营企业，为北汽、上汽、

长安福特、广州本田等全国知名汽车制造企业配套生产模具。作为长

江以北最大的大气除尘设备制造生产基地，泊头 100 多家环保设备制

造企业中有 2 家被纳入全国骨干，全省 10强中泊头占有 6 席。

6.项目总投资估算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本项目总投资 13,240.08 万元，其中

工程费 11,303.46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 955.87 万元，预备费 980.75

万元。

项目投资估算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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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估算价值

占比 备注
工程费用

工程建设其

他费用
预备费 合计

一 项目建设投资

1
泊头市城区排

水防涝项目
11,303.46 955.87 980.75 13,240.08 100.00%

二 总投资合计 11,303.46 955.87 980.75 13,240.08 100.00%

三 占比 85.37% 7.22% 7.41% 100.00% 100.00%

7.项目收益及融资情况

根据《泊头市城区排水防涝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

及《实施方案》，泊头市城区排水防涝项目运营收入来源为管网租赁

收入、污水处理收入、中水回用收入。

债券存续期内运营收入为 42,982.68 万元，运营成本 2,644.56

万元，税费 7,695.62 万元，在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成本依据的各项假

设前提下，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净收益为 32,642.50 万元。

本项目计划申请专项债券 9,900.00 万元，占总投资 74.77%。本

次拟调剂专项债券资金 1,000.00 万元，期限 15年。

8.事前绩效评估情况

本项目依据中研信达（河北）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泊

头市城区排水防涝项目实施方案》，本项目的评估方法、评估结论如

下：

（1）评估方式

1）资料分析。通过查阅关于泊头市城区排水防涝项目相关的文

件政策及方案资料，结合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批复等相关资料，为

评估结论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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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话咨询。通过电话对评估对象及其他相关方进行咨询，充

分了解项目实施内容，对沟通交流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汇总整理，

并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最终形成评估报告初稿。

（2）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工作遵循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原则，在具体工作开展

过程中，根据绩效评估对象，结合实际评估需求，选取了适合且可行

的绩效评估方法开展绩效评估工作，综合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和

“因素分析法”进行评估。具体如下：

1）成本效益分析法。通过开展成本核算，并对全部成本和效益

进行对比来评估项目投入价值，以实现投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

益为目标的分析方法。

2）因素分析法。通过全面统计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和实施效果的

内外因素，综合分析内外因素对绩效目标实现的影响程度，对项目进

行评估。

（3）评估结论

评估工作组通过七个方面对泊头市城区排水防涝项目进行了综

合评估分析，结论如下：

泊头市城区排水防涝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得分 95.00 分，评价等级

为“优秀”。对该项目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予以支持”。（具体

评分见《泊头市城区排水防涝项目河北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绩效目标

表》）。

河北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绩效目标表



13

填报单位：（盖章）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泊头市城

区排水防

涝项目

一体化平

台系统编

码

发改委审批监管平台代码
2411-130981-04-0

1-550959

项目主管

部门
泊头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13098156048500

X3

项目实施

主体
泊头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13098156048500

X3

项目资金

（万元）

投资总额：13,240.08 万万元

一、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10,450.00 万元

二、其他资金：2,790.08 万元

债券资金

用途
全部用于泊头市城区排水防涝项目

绩效目标
通过对市区及开发区排水管道的改造,实现泊头市市区区域内排水全部雨污分流，雨水全部排入干渠、

排水全部进入污水处理厂。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及单位 指标值确认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设规模

本项目涉及主城区主要街路排水防涝、

双狮赵排水及城区东部河道清淤工程、

红旗南街排水改造、城区泵站提升改

造、城区雨水管网疏改、中水回用工程

六个部分。（一）主城区主要街路排水

防涝工程

1、明珠大街（裕华路—人民路）道路

全长 980 米，双侧改造直径 1000 雨水

管道 310 米，改造直径 1350 雨水管道

208 米，改造直径 1500 雨水管道 405

米，改造直径 1800 雨水管道 426 米，

改造直径 2000 雨水管道 611 米，改造

直径 800 排水管道 1960 米，雨水排水

管道均采用钢筋混凝土二级承插管；改

建后雨水管道向北与明珠北街雨水管

道相连，雨水由南向北排入北环水系。

排水由南向北接入新建污水提升泵站，

通过泵站管道流入新建箱涵，最终流入

污水处理厂。

排水箱涵改造及新建排水管道工程，改

建北环路至污水处理厂段箱涵，改建为

钢筋混凝土3*4米箱涵，箱涵长830米。

并在北环水系南侧新建一座时处理规

模 2000m³一体化污水泵站，泵站通过直

径 800 的 HDPE 有压排水管道 300 米，

由南向北排入污水处理厂。2、长安路

（平安大街—永安大街）道路全长 1060

可行性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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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双侧改建造直径 1200 雨水管道

2120 米，改造直径 1000 排水管道 2120

米，雨水排水管道均采用钢筋混凝土二

级承插管；改建后雨水管道中部与明珠

大街相连，雨水由东西两侧向中间排至

明珠大街雨水管，经明珠大街雨水管向

北排放至北环水系。改建后污水管道中

部与明珠大街相连，西部与长安西路排

水管道相连，最终排水由明珠大街向北

排至运西污水处理厂。3、胜利路（新

华街路口—第二中学）道路全长 1250

米，单侧新建直径 1200 雨水管道 625

米，新建直径 1500 雨水管道 625 米，

新建雨水管道采用钢筋混凝土二级承

插管；改建后向南接入西南片区管网，

最终排入一号干渠。（二）双狮赵排水

及城区东部河道清淤工程

1、双狮赵道路全长 536 米，双侧新建

直径 1200 的雨水管 1072 米，双侧新建

直径 1000 的排水管 1100 米，雨水排水

管道均采用钢筋混凝土二级承插管；新

建雨水管道由北向南，由西向东，流向

青年干渠。新建排水管道接入三号路排

水管网，排水流向由北向南，由两侧向

中间排入三号路，最终流入污水处理

厂。2、城区东部河道清淤工程。为解

决东部城区下游排水不畅问题，对青年

干渠及二支渠进行清淤、修坡、疏浚，

由青年干渠至清水洼，全长约 2630 米，

清除沿线阻水的 8处障碍物，新建混凝

土梁板桥 8座。同时将迎宾路桥两侧直

径 1500 钢筋混凝土二级承插管雨水管

道共 700 米向北延伸，2米*2 米钢筋混

凝土箱涵向北延伸 350 米，保证河道水

质。（三）红旗南街排水改造工程 天

泊路口至胜利桥方向新建直径 1500 钢

筋混凝土二级承插管雨水管道 360 米，

天泊路口至肖圈干渠新建 2米*2 米钢

筋混凝土箱涵 347 米，4米*2 米钢筋混

凝土箱涵 2153 米。由胜利桥向西向东

排入天泊路口，在天泊路口由北向南排

入肖圈干渠，并在肖圈干渠旁新建一座

2000m³钢筋混凝土雨水蓄水池，结合红

旗南街排水改造，对红旗南街（天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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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至车站南街）高压及通信架空线进行

入地改造，改造长度 890 米。（四）城

区泵站提升改造 在铁路以东迎宾园新

建蓄水池一座，并对市区一孔八桥铁路

桥、解放路立交桥涵洞进行提标升级：

裕华路铁路桥泵站两侧护坡维修并在

铁路以东迎宾园新建 2000m³钢筋混凝

土雨水蓄水池一座，采用顶管方式将雨

水引至 105 国道旁边沟，顶管采用钢筋

混凝土企口管，管道长 200 米。一孔八

桥铁路桥泵站，建设钢筋混凝土蓄水池

2000m³1 座，安装两台 1000m³/h 水泵，

排入 G105 国道雨水管网。解放路铁路

桥泵站，新建管径 0.8 米 HDPE 有压管

道 400 米至 105 国道，建设钢筋混凝土

蓄水池 2000m³一座，安装三台 1000m³

/h 水泵。同时购置应急排量设备 2台，

排水能力约 1500m³每小时。（五）城区

雨水管网疏改工程 城区主要街路雨水

管道长度 94.181 公里，对雨水管道进

行疏通改造，全面清淤检查雨水管道，

消除雨污水混接、错接、渗漏等现象，

修复破裂、变形、错口、渗漏、脱节等

结构性缺陷及沉积、障碍物等功能性缺

陷，提升雨水收水、输水能力。（六）

中水回用工程 一是新建运东污水处理

厂至裕华路双狮赵桥，新建直径 300 的

HDPE 中水管道 2300 米至裕华路双狮赵

桥，新建中水管道由北向南，流向双狮

赵桥旁边沟。利用运东污水处理厂中水

补充、改善 105 国道边沟水体；二是向

西延伸现状迎宾路直径 200 的 HDPE 中

水管道，由龙达纸业至迎宾路桥，全长

约 370 米。新建中水管道由东向西，排

至迎宾路桥旁边沟水体。

建设情况 按可研规划的内容建设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施工合同及竣工验

收报告
建设质量情

况
优秀

时效指标

相关手续完

成度
100% 工程正式开工

建设进度 按立项批复进度 竣工验收报告

成本指标 项目总投资 ≤13,240.08 万元 可行性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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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项目经营收

益
总收益≥32,642.50 万元 债券申报材料

社会效益

指标

改善城市内

涝现象，便利

居民出行，提

升城市形象

有所改善 可行性研究报告

生态效益

指标

提升该区域

周边的水土

资源等自然

环境

有所提升 可行性研究报告

可持续影

响指标

项目持续发

挥区域资源

优势

大于 20 年 可行性研究报告

还本付息

指标

还本付息方

式及金额

每年支付利息，债券存续期的最后一年

一次性偿还债券本金或后十年分年偿

还本金

债券申报材料

按时偿还债

券本息率
100% 债券申报材料

覆盖倍数 1.96 债券申报材料

满意度指

标

社会公众

或服务对

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提高
≥95%

用户满意度测评指

标体系

（二）实施机构主体资质

项目实施主体为泊头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证书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泊头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13098156048500X3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泊头市解放东路

负责人 李树凯

赋码机关 中共泊头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本所律师认为：实施机构具有相关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历史沿革合法合规、依法有效存续；本期专项债券涉及项目属于实施

机构的负责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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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合法性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经取得的主要审批文件如下：

项目已完成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并取得泊头市

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泊头市城区排水防涝项目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泊

发改审批〔2024〕70 号）、泊头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泊头市城区

排水防涝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泊发改审批〔2024〕74 号）。

本期专项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已取得有关部门的审批手

续，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项目合法合规。

二、项目融资来源

依据《泊头市城区排水防涝项目债券实施方案》，本项目预计投

资金额为 13,240.08 万元，其中资本金 3,340.08 万元，占比 25.23%，

满足《国务院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

（国发〔2019〕26 号）的要求；拟申请债券资金 9,900.00 万元，占

比 74.77%，其中：2025 年已发行 2,000.00 万元，本次拟调剂资金

1,000.00 万元，2026 年拟申请 6,900.00 万元。资本金由当地财政统

筹解决。

项目资金来源具体如下表：

项目资金来源情况表

单位：万元

资金来源 金额（万元） 占比 备注

估算总投资 13,240.08 100.00%

一、资本金 3,340.08 25.23%

（一）自有资金 3,340.08 25.23%

（二）专项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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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来源 金额（万元） 占比 备注

1.已发行专项债券

2.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3.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二、债务资金（不含用作资本金部分） 9,900.00 74.77%

（一）已发行专项债券 2,000.00 15.10%

（二）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1,000.00 7.55%

（三）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6,900.00 52.12%

（四）银行融资

三、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根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 号）的规定：专项债务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通过

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

本项目偿债资金拟通过经营收益实现，《专项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测算认为项目在本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存续期间运营净收益为

32,642.50万元，债券存续期融资本息16,684.00万元（计划融资

9,900.00万元，利息6,784.00万元），覆盖倍数为1.96，收入能够合

理保障偿还融资本息支出。

本期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的要求，符合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

四、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资质

河北联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受托为本期专项债券的发行

提供财务评估咨询服务，并出具专项财务评价报告。经本所核查，河

北联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现持有石家庄桥西区行政审批局核

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30104699211513Y 的《营业执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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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范围为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

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的

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

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河北联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持有河北

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编号：13010049，

批准执业文号：冀财会〔2009〕55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河北联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是中

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提供财务

评价报告的主体资格；出具专项财务评价报告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均持

有经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发的已经年检的《注册会计师证》，具有相应

的从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资质

河北法威律师事务所是经河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

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河北省司法厅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130000MD00439138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历年年度考核

均为合格，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法律服务的资格；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的签字律师均持有经河北省司法厅颁发的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律师执业证》，已通过本年度考核。

综上，河北法威律师事务所是经批准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律师

事务所，具备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签字律

师均具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资格，具备担任本法律意见书签字律师

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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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律风险管理评估

本项目的投资主要依靠财政资金、专项债券资金，偿债资金的归

还主要依靠项目自身预期收入现金净流量来解决，因此可能存在一定

的风险。

（一）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

1.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

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风险主要是指恶劣的自然条件，恶劣的气候

和环境，恶劣的现场条件以及不利的地理环境等。项目存在因自然环

境和施工条件的因素而形成的风险；未能预测到的特殊地质条件。

2.业主方管理的风险

来源于业主方管理的风险主要是业主方作为项目管理的甲方，立

项手续不完备、土地指标不明确、招标程序不合规、设计变更频繁、

资金来源不落实、监管不到位、验收不及时等。

3.施工方的风险因素

施工方的风险因素由施工技术不当、管理方案不完善导致。管理

者及工程人员的水平和工作态度的影响；施工管理不善、发包方、承

包方、监理方不形成高效的合作机制；建筑原材料、成品、半成品质

量的影响；施工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工艺流程、管理组织措施的影响。

4.设计单位的风险因素

设计质量风险，因设计单位水平不足，导致项目设计不合理，技

术方案表达不充分，质量达不到国家相关规范标准要求，或评审、验

证不够充分，导致设计缺陷；设计变更影响施工安排，导致施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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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误，造成承包人工期拖延和经济损失。

5.供应商的风险因素

供应商的风险因素包括选择供应商不当，供应商自担风险的能力

较低，劳动力市场、材料市场、设备市场等，市场价格的变化，特别

是价格的上涨。造成供应商违约，不能按质按量按期完成分包工程，

从而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度或发生经济损失。

6.资金落实情况

资金落实风险主要是因融资等环节的各种客观、主观原因，资金

不能及时到位，导致项目建设停工或拖延；或是利率变化导致融资成

本升高而形成的。

7.工程事故

工程事故风险主要存在于施工过程中，施工中人的不安全行为、

物的不安全状态、作业环境的不安全因素和管理缺陷是项目发生工程

事故的主要原因，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控制措施。

8、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是指由于对项目的社会影响估计不足，或者项目所处的

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给项目建设和运营带来困难和损失的可能性。例

如，有的项目由于对项目的受损者补偿不足，可能导致当地单位和居

民的不满和反对，从而影响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二）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

1.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是指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若项目投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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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收入未能达到预测值，将影响项目整体收益，对债券还本付息产

生影响。

2.市场风险

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经

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动将

会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一定影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3.财务风险

由于项目建设周期相对较长，如果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受市场因

素影响，项目施工所需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将导致项目施工成本增加，

财务负担加重，进而影响项目建设进度，因此面临一定财务风险。

（三）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

投资测算不准确风险是指在项目收益测算时，基于项目自身收入

达到预期的假设，测算结果可能与实际结果存在一定的差距；此外，

测算可能含有不可避免的人为误差。因此，投资测算不准确会影响到

项目整体的收益、成本，对债券还本付息造成影响。

六、结论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一）本项目属于具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符合政府专项债

券发行领域；

（二）泊头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系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

行政单位，具备负责本项目申请发行专项债券完成相关工作的主体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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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泊头市城区排水防涝项目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提供服

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从业或执业资格；

（四）本期专项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符合相关政策及地区

发展规划；本期专项债券涉及项目工程建设相关的批准需按相关政策

要求及时办理其他必要的相关审批手续；

（五）本项目《实施方案》的项目资本金设置符合《国务院关于

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发〔2015〕51

号）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国

发〔2019〕26 号）关于项目资本金比例的要求；

（六）河北联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专项财务评

估咨询报告》测算认为，本期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收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

（七）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

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履行

相关审批、报备程序；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即具有法

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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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仅为河北法威律师事务所出具《泊头市城区排水

防涝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河北法威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经办律师：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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